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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回应疫情防控
为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结合疫情防控工作

中发现的问题，立法机关

在民法典中作出了一系

列有针对性的规定，从而

可以有效保障人民的生

命权、健康权，彰显了“以

民为本”法治思想。

家装广告与合同内容不一

能否按最低价付款？

律师信箱核心
阅读

《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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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在老百姓的印象中，物业公司只负责

管理小区的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维护小
区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而在 2020
上半年疫情期间，与每个老百姓关系最密
切的就是物业公司了，在各个小区门口，
有很多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昼夜坚守岗
位。他们负责体温测量、人员车辆信息登
记等。那么，物业人员有这样的管理权力
吗？强行登记个人信息侵犯隐私权吗？

说法
《民法典》与时俱进，总结疫情防控

经验，赋予了物业工作人员应急处置管
理的职责。《民法典》第 285 条第 2 款规
定：“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应
当执行政府依法实施的应急处置措施
和其他管理措施，积极配合开展相关工
作。”第 286 条第 1 款规定：“……对于物
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执行政府
依法实施的应急处置措施和其他管理
措施，业主应当依法予以配合。”据此，
对于物业工作人员开展的体温测量、人
员车辆信息登记等工作，业主有配合的
义务。对于物业公司所登记的个人信
息，有民众担心会被泄露，导致隐私权

被 侵 犯 。 对 此 ，民 法 典 第 111 条 规 定 ：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
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
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
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
人个人信息。”据此，物业公司工作人员
对其在履行法定职责中所收获取的个
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
向他人非法提供，否则，构成侵犯隐私
权，要承担侵权责任。

潘家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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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临时监护制度，保护特殊情况无人照料的人111
案例
康康今年 7 岁，父亲是某医院呼吸科

的 业 务 骨 干 ，母 亲 是 某 医 院 的 护 士 。
2021 年 1 月初，父亲驰援外地抗疫工作，
母亲需要被集中隔离 14 天，但康康的祖
父母、外祖父母均在外地生活，无法帮助
照顾康康的生活起居。那么应当由谁来
照料康康的日常生活？

说法
疫情防控期间，医疗机构对疑似感染

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观察，一些
医护人员战斗在抗击疫情的一线，这难免
会出现一些被监护人无人照料的情况。针
对这一情况，《民法典》增设了临时监护制
度，即《民法典》第 34条第 4款规定：“因发
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
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
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
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新
冠疫情期间，因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确认感

染、疑似感染或需隔离观察，或者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因防疫抗疫工作需要不能完
全履行抚养和监护责任的被监护人，均属
于临时监护的范围，居委会、村委会或民
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
生活照料措施，包括提供食物、关爱服务
等。本案中，在康康的父亲抗击疫情、母亲
被集中隔离的期间内，应当由当地的居委
会或者民政部门派人负责照料康康的生
活。

国家因疫情防控下达订货任务，厂家不能拒绝222
案例
D 公司是呼吸机制造厂商，其生产

的呼吸机质量上乘。H 地区新冠疫情反
弹，对呼吸机的需求量急增。当地政府
协调 D 公司全力生产呼吸机，并下达了
500 台呼吸机的订货任务，要求优先配
送。但几天前，D 公司已接了大量高价
商业订单，交货时间存在冲突。

那么，D 公司能拒绝政府的紧急订
单吗？

说法
D 公 司 应 当 依 法 接 受 政 府 的 订 货

任 务 并 优 先 供 货 。民 法 典 在 国 家 订 货
合 同 制 度 中 增 加 了“ 抢 险 救 灾 ”“ 疫 情
防 控 ”的 事 由 。《民 法 典》第 394 条 规
定 ：“ 国 家 根 据 抢 险 救 灾 、疫 情 防 控 或
者 其 他 需 要 下 达 国 家 订 货 任 务 、指 令
性 任 务 的 ，有 关 民 事 主 体 之 间 应 当 依
照 有 关 法 律 、行 政 法 规 规 定 的 权 利 和
义务订立合同。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 定 负 有 发 出 要 约 义 务 的 当 事 人 ，应
当及时发出合理的要约。依照法律、行
政 法 规 的 规 定 负 有 作 出 承 诺 义 务 的 当
事 人 ，不 得 拒 绝 对 方 合 理 的 订 立 合 同
要 求 。”本 案 中 ，D 公 司 具 备 生 产 呼 吸
机 的 条 件 ，政 府 为 了 疫 情 防 控 需 要 向
其下达订货任务，是为了公共利益，保
障紧急状态下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D
公 司 应 当 依 法 接 受 政 府 的 订 货 任 务 并
优先安排生产、供货。

编辑同志：
我所购新房交付后，看到一家房屋

装修公司刊登广告称“预算=结算，100
平方米精装修仅需 12 万元”，并附有

《装修详细报价单》，详细列举了各项目
的用材、规格、单价等。虽然公司提供
的格式合同写明：“最终付款，按实际用
才、单价、工程量结算”，鉴于公司当时
并未对此特别提醒或说明，我以为合同
与广告没有多大差异并没有在意，而与
该公司签订了装修合同，直到公司完工
后多向我索要 5 万余元装修款时，我才
发现猫腻。请问：我能否只按公司广告
付款？

读者 邱娟红

邱娟红读者：
你可以按公司广告付款。
一方面，公司广告应当视为合同内

容。虽然《民法典》第 473 条规定：“拍卖
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债券募集
办法、基金招募说明书、商业广告和宣
传、寄送的价目表等为要约邀请。”即一
般情况下，广告发布者最终应否履行要
约邀请的内容，必须取决于双方签订的
正式合同是否包含要约邀请的内容。如
果包含，则广告发布者必须履行；反之，
则以合同为据。但这并非绝对，因为该
法条第 2 款还指出：“商业广告和宣传
的内容符合要约条件的，构成要约。”也
就是说，只要广告中的说明和允诺具
体、明确，并对合同订立及价款确定有
重要影响，广告发布者的要约邀请也应
当视为要约，只要他人同意依此办理，
即使没有写入正式合同，广告发布者也
必须履行。与之对应，公司在广告中承
诺“预算等于结算”，且《装修详细报价
单》详细列举了各个项目的用材、规格、
单价等，并将最终定价限定在 12 万元，
明显当属其列。再一方面，公司提供的
与广告相违的格式条款无效。《民法典》
第 496 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
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
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
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
合同的内容。”正因为公司在与你签订
正式《装修合同》时，没有就广告与其所
提供的格式条款存在的重大差异对你
加以提示或说明，而你没有注意或者理
解其中的重大利害关系，决定了“最终
付款，按实际用才、单价、工程量结算”
的内容，从一开始时起便对你没有法律
约束力。

律师 颜东岳


